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广东德美

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经认真审阅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文件，了解相关说明，基于独立、客观、

公正的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参股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 GUOXIN 先生、丁海芳女士、张俊良先生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担保对象德伟创生产经营正常，公司控股子公司德运创投本次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主要是为满足其项目发展需要，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决策程

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上述事项。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 GUOXIN 先生、丁海芳女士、张俊良先生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上述事项。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GUO XIN                   

 

  独立董事 丁海芳                    

 

独立董事 张俊良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